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30825
安宁微生活招聘服务合同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安宁微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　  
　　  乙方为甲方提供“广告宣传信息发布”服务代为搜寻企业所需人才。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遵循名法典有关规定达成以下条款：
　　一、乙方义务：
合同签订即日起，乙方负责发布甲方招聘信息，合同金额   800    元，大写：（   捌佰圆整     ），服务期限为  三  个月，费用发布前支付。
在服务期限内，乙方为甲方提供招聘信息发服务布。　　
二、服务费支付：
　自签定合同甲方必须一次性支付委托信息发布服务费  800 元给乙方。 
3、 广告发布：
公众号《安宁招聘》《安宁微生活小程序》、《微昆钢》《安宁招聘网》、《安宁街头巷尾》、《安宁微生活信息大厅》、《安宁客运站进出口户外广告栏宣传》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需要发布的招聘信息，乙方按照平台发布时间完成招聘信息发布。
付款方式：银行转账。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和纳税人信息如下：
开户银行：【中国工商银行 】
户名：【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市安宁市支行】
账号：【2502109409200002985】
纳税人识别号：【915301813095886077】
地址：【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百花东路东湖财富中心3幢305号】
电话：【18288203270】
4、 违约责任：
1.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违约方应赔偿对方的全部损失。
    2.当双方发生业务纠纷时，须本着友好发展的态度协商解决问题。如果无法协调解决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五其他：
本协议委托服务期限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_____年      月    日 
[bookmark: OLE_LINK1]签订合同之双方均对本合同内容完全了解并无异议。双方将遵守本合同中所有条款。
　 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追加补充协议。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，更正或放弃，都须书面进行，且经协议双方签字认可。合同一但签订概不退款。
　　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方壹份，乙方壹份，经双方单位盖章并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。委托期满后，双方可以进一步协商续约事宜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 乙方（盖章）：安宁微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　　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　　     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　　　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　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